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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0 年新生奖学金实施细则

奖学金名称 离校形式 实施细则

精英奖学金

转学、退学

学费、住宿费减免部分不执行退费政策；取消该学年剩余奖学金额度及以

后各学年奖学金额度。

休学

1.学年中途休学，学费、住宿费减免部分不执行退费政策；剩余奖学金额

度（1）休学以年为单位，剩余奖学金额度顺延至返校学年初执行；（2）学

年结束前返校，剩余奖学金额度于年末发放。

2.学年开始之前办理休学（即还未产生学费、住宿费减免程序的）：该学年

奖学金延后至返校学年执行，并逐年顺延。如连续休学超过 2 年，将取消

后续所有奖学金额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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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美交换（大

二学年起）

1.秋季赴美交换的，学年初发放温肯全额学费（即 6.5 万）；若中途返校，

返校后产生的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须自行缴纳；剩余奖学金额度将于年末

发放。

2.春季赴美交换的，将在学年末计算该年实际在温肯期间发生的学费和住

宿费，作为减免金额，学年额度减去减免金额后剩余金额将于年末发放。

优秀奖学金

转学、退学 学费减免部分不执行退费政策；大一学年离开的取消续获资格。

休学

1.学年中途休学：学费减免部分不执行退费政策；续获资格评定仅限第一

学年。

2.学年开始之前办理休学（即还未产生学费减免程序）：该学年奖学金延后

至返校学年执行；第一学年休学将取消续获资格。如连续休学超过 2 年，

将取消该奖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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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美交换（大

二学年起）

学年中途赴美交换的，学费减免部分不执行退费政策；赴美交换期间不享

受奖学金减免政策。

博雅奖学金

转学、退学
学费减免部分不执行退费政策，实际缴纳部分按学校退费计量原则，根据

实际在校天数测算应退比例并予以退费。

休学

1.学年中途休学：退费政策同转、退学。

2.学年开始之前办理休学（即还未产生学费减免程序）：该学年奖学金延后

至返校学年执行。如连续休学超过 2年，将取消该奖学金。


